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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关联关系声明
致：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参加本项目投标活动，郑重声明如下：

1.我单位不是为本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

2.我单位非安徽省立医院集团领导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参与开办、入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

3.我单位非安徽省立医院集团临床医技科室负责人员及其他从事管理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参与开办、入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

4. 我单位本次所投产品的生产企业（□是/☑不是）招标人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定的企业。（本

条须勾选“是”或“不是”，据实勾选，以“☑”方式勾选。）

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关系如下：（如是必须填写下表）

序号 所投产品名称 所投产品生产企业
采购人处知识产权

归属人姓名

采购人处知识

产权归属人员

所属科室

备注

1

2

5. 我单位（□存在/☑不存在）与安徽省立医院集团工作人员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

他特定关系的人员。（本条须勾选“存在”或“不存在”，据实勾选，以“☑”方式勾选。）

关联关系如下：（存在必须填写下表）

序号

投标人 招标人

关联关系 备注关联人员

名称

所在部门 担任的职

务

关 联 人

员名称

所在部门 担任的职务

1

注：（1）如不符合上述声明中 1、2、3 条中其中之一条款的，禁止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招标人有权扣除我方投标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与

我方解除合同，且我方会承担一切相应责任及给招标人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投标人：安徽申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日 期： 2026 年 0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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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

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 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1.配料罐（1000L)、离心液储罐 1000L(ZG-1000L)、收瓶台、周转桶、储水罐(500L)，生产厂

为衡阳华远药机科技有限公司 2，厂址为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白沙大道 77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

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管式离心机(GQ125)，生产厂为上海戴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厂址为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亭浦

路 1319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

国境内完成。

3. 自动理瓶机(ZLP150)、全自动灌装旋盖机(GCBX4/1）、在线称重机（LWHS-200-T1）、铝膜

封口机（DSGF）、全自动贴标机（BLTB20/50）、输送带、激光打码机（V2005pw）、控制系统、

自动理瓶机（ZLP250）、全自动灌装旋盖机（BGGX6/1）、在线称重机（LWHS-200-T1）、全自动

贴标机（BLTB20/50）、输送带、 激光打码机（V2005pw）、控制系统，生产厂为长沙市中一制药

机械有限公司，厂址为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铺环保工业园正大路 269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

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4.湿式蒸汽灭菌柜（DZG-1.2），生产厂为江苏神农灭菌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厂址为张家港市金

港镇后塍封庄村。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5.煎药机（YJD30-GL）、浓缩机（YZN60），生产厂为北京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厂址

为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振超路 1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

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6.多功能搅拌浓缩收膏机（DP2000-GNC40）、膏方包装机（DP2000-GBS），生产厂为浙江大鹏

机械有限公司，厂址为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千禧路 16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

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7.多功能粉碎机(DFY-2500)，生产厂为湖北永安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湖北省武汉市东

西湖区慈惠街惠西四路 4号热塑复合新材料生产项目（二期）2号厂房 1-5层 F2-228。 / 的中国

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投标人签章：安徽申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0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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